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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近选择安全区域停放消防车
消防员步行进小区救援，网友质疑消防车被挡，实际情况是——

○○全媒体记者 张威

“20日晚，有一住
户家中失火，消防车停
在小区门口的道闸处，
无法进入，另一个门也
没有让消防车进。”日
前，网友“皮卡丘”向

“晚报微姐”（微信号：
lzrbwj） 反映。事实是
这样吗？记者进行了走
访。

消防车停在小区门口
消防员步行去救援

22日上午，记者来
到网友反映的柳北区锦
绣 路 四 季 花 都 小 区 A
区，看到一处出入口设
置有电动道闸，整个通
道宽约4米，道闸旁的一
排门面上装有高约5米的
遮雨棚。该出入口旁还
有一间物业保安的值班
室，室内有一名保安在
值守。失火的 5栋共 18
层，每层设置有两个消
火栓。

据网友“皮卡丘”
介绍，失火的是5栋9楼
的一户居民家，消防车
抵达后停在出入口的道
闸前，消防员提着灭火
器等消防器材，步行到
距离停车处约 80米的 5
栋，使用室内消火栓及
灭火器灭火，所幸事故
未造成人员伤亡。

该网友认为，因小

区出入口道闸宽度不足
以及有遮雨棚阻挡，导
致消防车无法进入。在
另一处出入口，则因为
有车辆停放等原因，也
使得消防车难以驶入。
该网友对小区物业的消
防安全管理提出质疑。

未出现消防车被
挡情况 但小区存在
隐患需整改

情况是否如该网友
所说，消防车是被阻挡
而无法进入小区？记者
来到该小区物业公司了
解情况。一名姓伍的经
理表示，当时消防车并
未 被 道 闸 或 遮 雨 棚 阻
挡，而是消防员现场查
看情况后，决定将消防
车停在小区门口，以节
省时间。

22日下午，记者从
柳北区消防救援大队了

解到，一般情况下，消
防员前往灭火救援时，
会就近选择安全区域停
放消防车。此次火灾处
置中，出警的白沙消防
站消防员经过查看，决
定停车在小区门口，采
用更为快捷的步行方式
进入起火楼栋，灭火过程
中也未出现延误情况。

对于该小区出入口
的 道 闸 设 置 和 车 辆 停
放问题，该大队消防监
督员事后进行了检查，
并向物业公司提出了整
改意见，如道闸左侧的
固 定 杆 建 议 改 为 活 动
杆，避免大型登高救援
车无法进入；5栋1楼有
1个消火栓的阀门损坏缺
失需要维修；物业应随
时关注进出口车辆停放
问题，保持通道畅通。而
网友所提的道闸、遮雨棚
问题，实际上均未对消防

车造成阻挡。
目前，物业公司已

进行了整改，将道闸固
定杆更换为活动杆，而
损坏的消火栓还在维修
中，将于近期完成修复。

若延误救援 相
关单位或个人需担责

广西康盟律师事务
所律师吴敏表示，物业
公司作为小区的管理服
务单位，对小区内的道
路、出入口、大门的畅
通负有管理职责。若物
业 公 司 未 尽 到 管 理 职
责，如未保持小区内道
路畅通、大门未能够顺
利开启，给事故救援造
成延误，且该延误与当
事人的损失之间有因果
关系的，物业公司需要
就当事人的损失承担一
定的赔偿责任。

消防等部门在检查
中发现问题并要求物业
公司整改的，物业公司
也应及时整改。若由于
整改不到位或因没有整
改而影响救援的，物业
公司也需要承担责任。

吴敏提醒，物业公
司要充分考虑在救援等
紧急时刻，是否能够确
保救援车辆进入或救援
人员顺利施救等，并确
保公共设施管理到位、
消防器材完好能用，以
免影响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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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10月21日，“柳州晚报”微信公众号
报道，近日有市民反映，双冲大桥东侧人行道下
坡处新设了 3个水泥桩，间隔最窄处不足 30厘
米，影响行人通行。市市政设施维护管理处相关
负责人称，加装水泥桩是因接到“非机动车从此
处开上桥面人行道”的投诉，目的是防止非机动
车碾坏桥面人行道地砖。市民通过时稍加留意，
不会影响正常通行。

网友热评：
熊：加装水泥桩是非常有必要的，为了防止

电动自行车开上大桥的人行道。这么大个水泥
桩，行人能看清楚吧。

INVIERNO：怎么不考虑一下行动不便的人群
出行需求呢？坐轮椅的人怎么办？

明天见：感觉是为了防止钓鱼的人开车上桥。
果然：很明显是阻止电动自行车通过的，不

会影响行人。
波粼照：这是人行道，加装隔离桩就是为了

防止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上去。
（全媒体记者 冯浩、“晚报微姐”整理）

○○全媒体记者 李斌
通讯员 邓湖广

晚报讯 近期我市出
现大风、降温天气。为
消除高空安全隐患，连
日来，城中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开展门头招牌专
项整治行动，对辖区内
无主、破损的广告牌进
行集中排查与拆除。

在金沙角小区二层
平台，执法人员指挥工
人拆除一块广告牌。该
广告牌位于离地四五米
高的外墙上，长约 20
米、宽约2米、厚约0.6
米，由铁皮、木质底板
和铁架支撑构成。这块
大型广告牌面积有30余
平方米，原为一家商户

设 置 ， 随 着 该 商 户 撤
场，广告牌变成无主状
态。因长期风吹日晒且
缺乏维护，其外立面木
质底板已腐朽并出现多
处破损，支撑铁架也锈

迹斑斑。
执法人员还对高新

三路中房世纪广场等区
域的13块存在安全隐患
的 高 空 广 告 牌 进 行 拆
除，其中包括4块面积均

超过30平方米的大型广
告牌。

城中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市容科相关负责人
介绍，这些长期处于无
人管护状态的广告牌，
因商户搬迁或设置年代
久远，普遍存在钢结构
锈蚀、固定部件松动、
板面破损等问题，存在
严重的安全隐患。

今年以来，城中区
综合行政执法局对辖区
的 广 告 牌 开 展 全 面 排
查，共梳理出无主、破
损及无证广告牌 120 余
处，并逐一登记，已拆
除无主、破损广告牌92
块，总面积为 700 余平
方米。

○○全媒体记者 冯浩
通讯员 陈致信

晚报讯 近日，柳城县
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以下简称“柳城县消委
会”） 成功调解了一起因
超市前的游乐场商家撤场
引发的预付卡消费纠纷，
既维护了消费者合法权
益，也保障了超市正常经
营秩序。

2021年以来，柳城县
某超市将入口处租赁给一
家儿童游乐场经营。今年3
月，该游乐场突然撤场，
导致消费者手中未消费的
预付卡无法使用。3月至9
月，该超市陆续接到16起
相关投诉，消费者因预付
卡无法使用，要求超市退
赔，给超市运营带来压
力。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
四十三条，在该事件中，
游乐场经营者失联，消费
者有权向超市要求赔偿。

为妥善化解消费纠
纷，柳城县消委会多次组
织现场调解，一方面向消
费者讲解法规，说明游乐
场经营者失联等实际情
况，另一方面与超市相关
负责人积极沟通。经多次
协调，超市相关负责人主
动担责，在无法核实预付
卡剩余次数的情况下，按
投诉剩余次数先行垫付退
款，消费者表示理解与感
谢。

“感谢消委会的专业
调解和政策解读，让我们
赢得了消费者的信任！”超
市相关负责人表示。拿到
退款的消费者也向柳城县
消委会表示感谢。

柳城县消委会调解一起
预付卡消费纠纷

维护合法权益
保障经营秩序

城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近日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清理废旧广告牌 消除安全隐患

该小区一处进出口该小区一处进出口。。

执法人员监督工人拆除废旧广告牌执法人员监督工人拆除废旧广告牌。。


